中共岳阳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

关于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市直及中央、省驻岳有关单位党组织：

组织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系列活动，对进一步提高机关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激励广大党员践行市委“一三五”发展思路和落实“一线工作法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各级党组织要按照“热烈、庄重、简朴、务实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庆祝党的生日有关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  一、认真开展一次支部主题党日活动。要根据《中共岳阳市委办公室印发<关于全面推行“巴陵先锋党员活动日”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岳办发〔2017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组织基层党支部结合实际，在“七一”前普遍开展以庆祝党的生日为主题的党日活动。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。

    二、切实做好党内关怀帮扶工作。各级党组织要对优秀党员、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集中开展一次走访慰问活动，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，倾听他们的想法诉求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，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。

    三、宣传一批贯彻落实“一线工作法”的先进典型。要结合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在“七一”期间集中宣传一批践行“一线工作法”先进典型，层层树立标杆，引导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见贤思齐、比学赶超，营造崇尚先进、学习先进、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。先进典型既要有领导干部的榜样，也要有基层优秀党员的代表，还要有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标杆。

    四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。“七一”前后，各单位党组织可以利用红色文化资源、党性教育基地、扶贫联系点等平台阵地，采取诵读党章、重温入党誓词、参观革命纪念地、上“微党课”、召开党员座谈会、以及举办演讲、征文、歌咏活动等形式，广泛开展各种庆祝活动，引导广大党员践行合格标准、树立先锋形象。

五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。严格执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，认真落实《入党志愿书》编号管理，注重从本单位一线岗位发展党员，严格标准、严格程序、严肃纪律，坚决防止违规发展、带病入党。各级党组织在接收预备党员后，要及时举行入党宣誓仪式，会场布置应庄重、简朴，悬挂党旗，仪式要严肃认真，让预备党员切实受到党性教育，增强党员意识。
    六、做好党龄满50年共产党员荣誉纪念章颁发工作。向党龄满50年的共产党员颁发荣誉纪念章，是每年开展纪念建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各级党组织要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集中发放或党组织负责人亲自上门发放的形式，在“七一”前夕将荣誉纪念章发放到位。各级党组织要对颁发荣誉纪念章的党员进行审核把关，近三年受过党纪处分、组织处置或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不能颁发荣誉纪念章。
    庆祝“七一”党的生日，是党内生活的一件大事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作为深化十九大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部署，确保取得实效。要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严格执行中央、省委和市委关于作风建设的规定，不得借庆祝活动从事商业性活动，不得滥发纪念品，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。要通过“七一”庆祝活动，进一步把广大党员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践行市委“一三五”发展思路中来。

    请各系统将“七一”庆祝活动开展情况，于7月15日前报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。联系人：马克宏，电话：8881896，邮箱:767396560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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